中華民國97年全國閩客語字音字形競賽活動實施計畫
　壹、競賽宗旨：為鼓勵全國各機關學校及民眾加強閩客語字音字形能力，藉以提升語文讀寫知能，提高研究及學習興趣，以期蔚為風氣，弘揚文化，特舉辦本競賽。
　貳、辦理單位：
　　　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
　　　二、協辦單位：各縣市政府教育局（處）
　　　三、承辦單位：臺北縣政府            
　參、辦理方式：
　　　一、競賽辦法：採二階段，各辦理單位應組織評判委員會，負責評選事宜。
（一）初賽：臺灣省暨福建省以縣市為單位，高雄市以市、臺北縣以縣為單位，臺北市分南、北區辦理初賽。
（二）決賽：由臺北縣政府承辦。
　　　二、參賽單位：除大專院校學生組以學校為競賽單位外，臺灣省暨福建省以縣市為競賽單位，高雄市以市為單位、臺北縣以縣為單位，臺北市分南、北二區，為競賽單位。
　　　三、競賽組別及對象：
　　(一)小學教師組（包括公私立小學及幼稚園編制內正式教師）。
(二)中學教師組（包括公私立高中、高職及進修學校、國中編制內正式教師）。
　　(三)大專院校學生組（包含大專院校在學學生）。
    (四)社會組（除前列1至3組所具之身分、高中職及國中小學生外，各

               界人士均可參加）。
四、競賽項目：
　　　　　分為閩南語、客家語字音字形兩項（小學教師組、中學教師組及社會組各縣市政府均請派員參加）。
　　　五、競賽員名額：
競賽單位各項各組參賽人數以不超過3人為限，客語別選派時請兼顧各語言腔調之平衡；另大專院校學生組，請學校遴派學生參加，書面報名表亦請加蓋學校關防印鑑。
　　　六、競賽員資格及限制：
　　　　　（一）凡中華民國國民合於本要點競賽組別及對象規定者，均可參加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學生、教師限以其就讀學校、服務學校所在地參加競賽。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每人以參加1項為限，不得跨組報名，違者取消競賽資格。
　　　　 （四）大陸臺商子女學校學生以戶籍為依據，報名參加戶籍所在地                之縣市初賽。

          （五）社會組限於戶籍所在地(至97年11月11日前需設籍6個月以上)或服務機關所在地(需服務單位出具證明)擇一報名。
　　　七、競賽時限：各組均限15分鐘。
　　　八、競賽內容：

（一）客家語以教育部所公布之《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》使用的客語字音字形為主，詳細內容請參閱http://hakka.dict.edu.tw/。

（二）閩南語以教育部95年10月14日臺語字第0950151609號公告之「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」正式版為主(標調部分亦以正式版為主)，詳細內容請參閱：http://www.edu.tw/files/list/m0001/151609.pdf及http://www.edu.tw/files/site_content/M0001/tshiutsheh.pdf。

（三）閩南語漢字使用以教育部公布之「臺灣閩南語漢字之選用原則」及「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」為主，詳細內容請參閱：http://www.edu.tw/files/site_content/m0001/guantsik_960523.pdf、http://www.edu.tw/files/bulletin/M0001/300iongji_960523.pdf及http://www.edu.tw/files/download/M0001/100iongji_970501.pdf。
（四）各組均為200字（漢字書寫標音、標音書寫漢字各100字）。

（五）限用藍、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，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。

　　　九、競賽評分標準：一律書寫標準字體，每字1分，塗改一律不計分。
　　　十、決賽優勝錄取名額：
　　　　　（一）個人獎：
各項各組錄取優勝前6名，惟各該組實際與賽人數未達12人以上者，依實際參加人數擇半錄取（四捨五入）；未達4人（含）之組別不辦理決賽。大會於公布成績時，註明各競賽員所代表之競賽單位或所屬機關名稱。

           （二）團體獎：
縣、市、區競賽單位以該單位得分總和依序排列，閩客語各取團體優勝前6名。

  肆、辦理時間：

　　　一、初賽：由各縣市單位自行訂定。
　　　二、決賽：訂於97年11月12日（星期三）舉行。

伍、決賽地點：
    一、臺北縣土城市樂利國小【地址：236臺北縣土城市裕生路65號】

      二、電話：(02)22662568轉201-203   傳真：(02)22662556 

      三、台北縣樂利國民小學交通路線圖，如附件一。

　陸、決賽報名方式：
一、各競賽單位應於97年10月21日(星期二)前完成網路或傳真報名並電話確認，同時將競賽活動報名表（如附件二、三、四、五）寄送「臺北縣土城市樂利國小教務處」，信封上註明97年全國閩客語字音字形競賽活動報名表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
二、網路報名網址：http://www.llps.tpc.edu.tw/971112/
傳真電話：(02)22662556

報名聯繫電話：(02)22662568轉201-203
報名地址：236臺北縣土城市裕生路65號  臺北縣樂利國小
三、網路報名資料與郵寄之競賽活動報名表如有差異，以郵寄之競賽活動報名表為主。
　柒、獎勵：
　　　決賽獲得優勝名次者，除由大會頒發獎牌、獎狀和獎金外，並依下列規定獎勵：
　　　一、競賽員部分：
（一）屬學生者，由大會通知其就讀學校，依學校敘獎辦法予以獎勵。
　（二）屬公務人員或教師者，由大會建請其服務單位主管機關予以獎勵，第1名者記功壹次，第2、3名者嘉獎貳次，第4、5、6名者嘉獎壹次。
（三）屬社會人士者，由大會通知其所代表之縣市政府，予以適當表揚。
　　　二、指導人員部分：
　　　　　競賽員獲得優勝名次者，其指導人員由大會頒贈獎狀乙幀。
　　　三、團體獎部分：
　　　　　閩、客語分項計分，縣市區團體成績列前6名者，該縣市教育局（處）長、業務課（科）長、業務承辦人均予獎勵。獲第1名者，各記功壹次，2、3名者嘉獎貳次，其餘列名者各予嘉獎壹次。
      四、承辦單位敘獎：依臺北縣政府獎勵辦法辦理。
　捌、各競賽單位，由縣市教育局（處）派員擔任領隊；大專院校學生組由該院校指派有關人員為領隊。各領隊應於97年11月12日中午12時20分起向大會辦理報到手續與用餐，中午13時30分出席領隊會議。
　玖、各縣市區辦理初賽時，得請該縣市長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首長主持典禮，並得邀請熱心人士蒞臨觀禮，以昭隆重。
　拾、競賽員資格或有關競賽之抗議，應由領隊出具書面抗議書，詳述申訴抗議理由，向大會評判長提出。抗議書限於各該競賽成績公布後1小時內提出，逾時不予受理（公布成績時應註明時間）。抗議事項以比賽規則、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，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如技術性、學術性者不得提出抗議。
　拾壹、附則：
　　　一、曾獲96年全國閩客語拼音競賽該組第一名者，不得報名參加該組競賽。

二、競賽員資格如有不符，其競賽成績不予承認，如有冒名頂替者（以身分證或戶口名簿為憑）取消團體成績。
　　　三、競賽員臨時發生事故，確定不能入場參加競賽時，應事先向大會報備棄

權。
　　　四、決賽成績核計：
　　　　　（一）以分數由高至低依次排序，若有同分，則依繳交先後排序；若繳交時間亦相同，則以書寫之美觀程度予以評定優勝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縣市區團體成績計算單位，各組項競賽單位數均以26縣市區計，第一名得26分，次一名者遞減1分，以此類推至最後一名，未參加者以零分計算。          

　　　五、指導人員名單既經填列，成績公布後，不得更改。

      六、本競賽活動實施計畫及相關事項，將於比賽前陸續登載於：
          中華民國97年全國語文競賽專屬網站 http://2008content.tspes.tpc.edu.tw臺北縣土城市樂利國小網站 http://www.llps.tpc.edu.tw/971112/
　　  七、本競賽之頒獎將於97年12月3日上午9時，假臺北縣政府多功能集會堂與全國語文競賽頒獎典禮一併舉行。
臺北縣樂利國民小學交通路線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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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地址：土城市裕生路65號   聯絡電話：02-22662568 分機201

開車路線：（一）北二高土城交流道下(中央路三段(金城路(明德路(裕生路

（二）北二高中和交流道下(連城路(金城路(明德路(裕生路

（三）板橋四川路(中央路一段(裕民路(裕生路

大眾運輸－

  捷運路線：（板南線）海山站下車1號出口，步行約2分鐘到校。
  公車路線：231、233、245、265、705線、藍16線、台北客運（台北-三峽）等
附註：（一）本校因有操場工程施工，無法提供停車服務，不便之處多包涵。

     （二）距離學校30公尺有裕生停車場可停車，需付費，請多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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